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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交校发〔2019〕126 号

关于印发《华东交通大学采购质疑与投诉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学院、各部门：

《华东交通大学采购质疑与投诉实施细则》已经校长办

公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华东交通大学

2019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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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采购质疑与投诉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学校及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

正常的采购招标秩序，规范采购质疑和投诉行为，根据《政

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学校各类采购招标质疑和投诉的

提出、接收、答复及处理。

第二章 质疑

第三条 采购当事人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中标结

果使自己权益受到损害的，须在知道或者应知其权益受到损

害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代理机构或招标

办提出质疑。

指定招标代理机构的项目质疑文件提交给招标代理机

构，未指定招标代理机构的直接向招标办提出。

采购当事人应知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是指：

（一）对可以质疑的采购文件提出质疑的，为收到采购

文件之日或者采购文件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二）对采购过程提出质疑的，为各采购程序环节结束

之日。

（三）对中标结果提出质疑的，为中标结果公告期限届

满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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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质疑不予受理

（一）质疑提出者为个人（允许个人投标的项目除外）。

（二）提交给质疑函的主管部门不正确。

（三）提交质疑的供应商与所质疑项目采购活动无关。

（四）提交的书面形式的质疑函未满足其须包含的以下

内容之一或更多：

1.未提供授权函或法人证书复印件（或个人有效证件）；

2.供应商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邮编、联系人及联系

电话；

3.质疑项目的名称、编号；

4.具体、明确的质疑事项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请求；

5.事实依据；

6.必要的法律依据；

7.提出质疑的日期；

8.其它必要的证明材料。

（五）超过法定质疑期限的。

（六）质疑函为非书面形式的。

（七）其它不予受理的情形。

第五条 招标办及其代理机构须在收到当事人的书面质

疑后 7 个工作日内做出答复，并以书面形式通知质疑人，但

答复的内容不得涉及商业秘密。

第六条 委托代理机构的项目，代理机构必须在收到质

疑函 1 个工作日内与招标办经办人进行沟通。经招标办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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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回复函，由招标代理机构以书面形式回复质疑人。

正式回复函副本须交招标办登记备案。

第三章 投诉

第七条 质疑人对回复不满意或者未在规定时间内做出

回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上级行政管理

部门投诉并由上级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无法确定上级主管部门的投诉可向学校采购监督部门

投诉，第八条至第十一条仅适用于此类投诉事项。

第八条 认定为无效投诉，不予受理的情形

（一）参照第四条所有条款，不能满足投诉条件的。

（二）未经过质疑程序直接进行投诉的。

（三）投诉事项与质疑事项不一致或超出已质疑事项范

围的。

（四）投诉材料没有提供明确的请求、事实、法律依据

的。

（五）投诉事项属于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处于保

密阶段的事项，投诉人无法提供信息来源或有效证据的。

第九条 学校采购监督部门须在收到投诉后 30个工作日

内对投诉事项做出处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投诉人和与

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

处理投诉事项，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以及

需要投诉人补正材料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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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投诉人捏造事实、提供虚假材料或者以非法手

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学校招标采购监督部门须予以

驳回，并将其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 1 至 3 年内参

加学校所有招标采购活动。

第十一条 学校招标采购监督部门受理投诉后，投诉人

书面申请撤回投诉的，招标采购监督部门须终止投诉处理程

序。

第四章 质疑或投诉结果成立的处理

第十二条 上级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或学校采购监督部门

处理投诉事项期间，如其下发书面暂停通知，招标办及其代

理机构须暂停采购活动，但暂停时间最长不超过 30 天。

第十三条 当事人的质疑事项可能影响中标结果的，须

暂停签订合同，已经签订合同的，须暂停履行合同。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学校采购监督部门为学校纪律检查部门。

第十五条 法律规定相关当事人必须回避的，须执行回

避。

第十六条 本细则未尽事宜，按照或参照相关法律法规

执行。

第十七条 本细则由招标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

施。

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年 10月 21日印发


